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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初稿係「立法院公報」之底稿，僅供參閱，所載內容

如有錯、漏（以錄影或錄音為準），請於出版三日內，

儘速以書面通知公報處更正，逾期即照登立法院公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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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紀錄 

113 年 4 月 24 日（星期三） 

經濟委員會第9次會議 一、處理或審查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經濟部及所屬

主管預算凍結案等21案；二、審查：(一)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

十八條之十四、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二)本院委員黃捷

等17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三)本院委員黃建賓等17

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十四、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

草案」案、(四)本院委員林思銘等23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

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五)本院委員王美惠等18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第

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六)本院委員邱議瑩等16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

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七)本院委員蔡易餘等20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

法第二十八條之十四、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八)本院委

員馬文君等18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十四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

草案」案、(九)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7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」案、(十)本院委員楊瓊瓔等16人擬具「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十四、第

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、(十一)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工

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十四、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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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6次會議 邀請司法院秘書長、法務部部長率所屬相關單位列

席就「如何透過行政簡化、訴訟減量與科技運用以降低基層司法體系負擔之成效

與精進期程」進行專案報告，並備質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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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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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4月24日召開之內政委員會會議、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會議等兩委員會會議紀錄

不及於本期出版，容後補刊，敬請諒察。 
     



 


